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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北市 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總務有功及資深總務人員表揚 

暨培力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新北市 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總務有功及資深總務人員表揚實施計

畫。 

二、目的：提供總務業務宣導及分享管道，表揚總務有功人員，建立總務行政知識

分享平臺及總務行政相互支援體系，以提升總務工作專業知能與工作效

能，使業務順利推展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。 

五、辦理時間：111 年 12 月 30 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。 

六、辦理地點：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(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 200 號)。 

七、參加對象：本市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或事務組長，預計 300 名。 

八、流程表：詳如附件 1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16 日(星期五)下午 5時止。請逕上校務行政

系統報名。 

聯絡人：昌平國小總務處林主任，聯絡電話：(02) 85215492 分機 750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本局同意核予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及會議出席人員公假派代方式與會，全程

參與核予研習時數 7小時。 

(二) 本次研習無提供免費停車場地，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前往，或

至臨近停車場停車。 

(三) 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的環保生活，請自備環保杯、環保餐具、資料

袋。 

(四) 當日會議資料請自行至昌平國小網站首頁掃瞄 QR Code 下載使用。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 

(一) 藉由總務有功個人表揚活動，肯定學校總務行政人員之付出，並鼓勵學校

行政人員推展總務相關工作。 

(二) 透過各實務課程，提升學校總務行政人員專業知能，同時提供分享及提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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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，期能協助參與人員解決總務相關問題。 

十二、獎勵： 

（一）辦理本計畫：承辦學校校長部分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

核辦法」第 7條第 2項第 3款第 2目，核予嘉獎 2次；教師部分依「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6條第 2項第 3款之第 10 目

予以敘獎，敘獎額度及人數依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

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，主辦 1人嘉獎 2次，協辦人員

嘉獎 1次，以 8人為限。教師部分由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，校長部

分函報本局人事室辦理敘獎。 

（二）擔任講師：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6條第 2

項第 3款之第 10 目予以敘獎，敘獎額度依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

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，義務主講者予以嘉

獎 2次。 

十三、經費概算：由教育局專款補助。 

十四、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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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新北市 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總務有功及資深總務人員表揚 

暨培力研習  流程表 

 

時間 分配 主題 主持(講)人 備註 

08:30-08:50 20 報到 昌平國小團隊  

08:50-08:55 5 開場-迎賓表演 昌平國小團隊  

08:55-09:00 5 新媒體 徐嘉鴻輔導員  

09:00-09:10 10 長官致詞 張局長明文  

09:10-09:30 20 總務有功學校及個人表揚 張局長明文  

09:30-10:20 50 
建置以通用設計為核心之 

無障礙校園環境可及區 
仲志遠輔導員  

10:20-10:40 20 休息   

10:40-12:10 90 校舍結構安全簡易判斷 
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

王价巨教授 
 

12:10-13:00 50 中午用餐 昌平國小團隊  

13:00-14:30 90 採購爭議處理及案例探討 
忠誼法律事務所 

駱忠誠律師 
 

14:30-14:40 10 休息   

14:40-15:40 60 
標案管理模組上線試辦說明 

冷氣、樹木修剪宣導 
待聘(外聘)  

15:40-16:00 20 
業務宣導與綜合座談 

(區承辦、區技士介紹) 
工環科  

備註 
總務研習資料及照片於會後公告於「新北市各級學校總務行政資源網站」供
參，網址：http://general.ntpc.edu.tw。 


